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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黑龙江省现代物流与供应链产业研究院、黑龙江融一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黑龙

江省交通运输厅运输处、黑龙江省物流与供应链商会、黑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哈尔滨龙运物流园区有

限公司、中铝物流集团黑龙江东轻有限公司、齐齐哈尔市交通局、齐齐哈尔市道路水路运输服务中心、

牡丹江对俄贸易工业园区华晟国运物流有限公司、哈尔滨传化公路港物流有限公司、哈尔滨农垦嘉圣物

流园区有限公司、哈尔滨悦路运输有限公司、九千启运认证中心有限公司、黑龙江大学、佳木斯市广源

物流有限公司、齐齐哈尔恒腾储运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郑志成、张静源、郑春萍、姜超峰、张晓东、刘光炬、赵炜、郝泰雷、谢雄、

潘雷、刘超、孙成龙、安琪、孟宇、曾健浦、林梅、周建国、黄铁强、朱占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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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运服务型物流园区等级评估指标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货运服务型物流园区等级评估原则、申请条件、评估指标。

本文件适用于货运服务型物流园区的的等级评估、规范与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8354-2021 物流术语

GB/T 21334-2017 物流园区分类与规划要求

GB/T 30334-2013 物流园区服务规范及评估指标

GB/T 37102-2018 物流园区绩效指标体系

3 术语和定义

GB/T 18354-2021、GB/T 21334-2017、GB/T 30334-2013和GB/T 37102-201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

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物流园区

由政府规划并由统一主体管理，为众多企业在此设立配送中心或区域配送中心等，提供专业化物流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物流产业集聚区。

[来源：GB/T 18354-2021，3.16]

3.2

货运服务型物流园区

依托空运、水运或陆运节点（枢纽）而规划建设，为大批量货物分拨、转运提供配套设施，主要服

务于区域性物流转运及运输方式的转换的物流园区。

注：空港物流园区依托机场，以空运、快运为主，衔接航空与公路转运；港口物流园区依托海港或河港，衔接水运、

铁路、公路转运；陆港（公路港、铁路港）物流园区依托公路枢纽或铁路场站，衔接公路与铁路转运。

3.3

物流运营面积

物流园区内除了生活配套和商务配套用地外的物流设施和物流作业用地的面积。包括码头、铁路装

卸线、道路、仓库、堆场、雨棚、流通加工场所、货车停车场、装卸搬运场地、信息服务场地等。

[来源：GB/T 30334-2013，3.3]

3.4

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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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综合考察货运服务型物流园区的基础设施水平、服务能力、运营及管理水平、社会贡献的基础上

所作的分级。

4 评估原则

4.1 依据公平、公正、公开、科学、系统、客观、可行、规范的原则，结合货运服务型物流园区基础

性、中间服务性、规模化、社会化的特点进行评估。

4.2 按照不同评估指标分为 AAA、AA、A 三个级别，AAA 最高，依次降低。

5 申报条件

申报评估应满足以下全部条件：

a) 合法经营 2 年以上；

b) 合法合规使用土地；

c) 消防验收合格；

d) 安全管理体系健全；

e) 三年内未发生达到生产安全一般事故（含）以上等级的事故(参见附录 A)。

6 评估指标

货运服务型物流园区等级评估指标见表1。

表 1 货运服务型物流园区等级评估指标

分类

指标
分项指标 评价项目

等级

AAA AA A

一、

基

础

设

施

基础设施水平

1.园区占地面积（万平方米） 30（含）以上 10（含）~30 5（含）~10
2.投资强度（千元/平方米） 5（含）以上 1.5（含）~5 0.5（含）~1.5
3.物流运营面积占比 60 60 55

4.交通条件
a
：与公路、铁路、

机场、港口的衔接数量（条或个）
3（含）以上 2 2

二、

服

务

能

力

仓储/运输服务

能力

5.仓储面积（万平方米） 10（含）以上 3（含）~10 1（含）~3
6.仓储容积（万立方米） 20（含）以上 4.5（含）~20 1.5（含）~4.5
7.年货物吞吐量（万吨） 400（含）以上 50（含）~400 2（含）~50

装卸搬运服务

能力

8.装卸搬运设备数量

（台或套）
50（含）以上 10（含）~50 5（含）~10

信息服务能力

及推广水平

9.园区管理信息系统 有 有 有

10.公共信息服务平台 有 有 --

延伸服务能力

11.基础配套服务
b

具备 具备 具备

12.政务和商务服务能力
c

具备 具备 具备

13.增值服务
d

具备 具备 --

14.金融物流服务
e

具备 具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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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货运服务型物流园区等级评估指标（续）

分类

指标
分项指标 评价项目

等级

AAA AA A

三、

运

营

及

管

理

经营效率 15.投入产出率
f
（%） 5.5%（含）以上

管理制度 16、机构和制度
有健全的经营、作业、财务、统计、安全、技术等机构和

相应的管理制度

人员素质

17.中高层管理人员

80%以上具备中等

以上学历或物流

师资格

70%以上具备中等

以上学历或物流

师资格

50%以上具备中等

以上学历或物流

师资格

18.基层物流业务人员

60%以上具备中等

以上学历或物流

师资格

50%以上具备中等

以上学历或物流

师资格

40%以上具备中等

以上学历或物流

师资格

19.职业健康管理
符合职业健康管理体系要求，建立了职业健康管理制度，

并有执行制度的相关记录。

综合服务

质量

20.客户满意度
g
（%） 98（含）以上 95（含）~98 90（含）~95

21.入驻企业数量（户） 200（含）以上 50（含）~200 30（含）~50
22.园区入驻率

h
（%） 90（含）以上 70（含）~90 60（含）~70

四、

社

会

贡

献

社会责任 23.从业人员数量
i
（个） 1200（含）以上 300（含）~1200 100（含）~300

生态责任 24.新能源车充电设施设备 具备 具备 具备

a
交通条件：指 1）距离园区出入口 5km 以内有出入口的公路（高速公路、国道、省道）、铁路运场站、机场及港

口的数量；2）园区内拥有铁路装卸线（专用线）的数量。
b
基础配套服务能力：包括但不限于停车、住宿、餐饮、加油（加气、充电）、物业、修理、购物。

c
政务和商务服务能力：包括但不限于工商、税务、金融、保险、海关、国检、财务、财政服务及法律援助。

d
增值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货运代理、咨询和方案设计、市场交易、贸易代理、口岸、保税等。

e
金融物流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仓单质押、提单质押、保税仓、代理采购、垫付货款、代收货款、保理。

f
投入产出率：指园区年物流业务总收入与园区实际投资总额的比值。

g
客户满意度：指园区入驻企业对园区经营实体相关服务质量满意程度和物流客户对园区入驻企业相关服务质量满

意程度的均值。
h
园区入驻率：指实际完成出租量（万平方米*月）与全年可供出租量（万平方米*月）的比值。

i
从业人员数量：指园区经营实体及园区入驻企业在园区内工作的人员数量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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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生产安全性事故等级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493号）第三条规定，生

产安全性事故等级划分如下：

第三条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以下简称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事故一般分为以

下等级：

（一）特别重大事故，是指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00人以上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下同），

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二）重大事故，是指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或者5000万元

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三）较大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

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四）一般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事故。

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可以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事故等级划分的补充性规定。

本条第一款所称的“以上”包括本数，所称的“以下”不包括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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